
孟晓军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郑 守 洪 诉

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
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20）冀 0684
民 初 323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。 自
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
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
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
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
北 省 保 定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。
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高碑店市人民法院

陈德定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高 碑 店 市

广元通工业有限公司诉你买
卖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
公 告 送 达（2020）冀 0684 民 初
640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发
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
民 事 判 决 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期 满 后 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 递 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
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
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高碑店市人民法院

欧庆德、王保宇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保 定 正 博

装饰装修有限公司诉你追偿
权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
送 达（2020）冀 0684 民 初 1002
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发出
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
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
后 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
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保定
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
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高碑店市人民法院

佘福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黄 克 良 诉

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
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20）冀 0684
民 初 74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。 自
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
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
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
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
北 省 保 定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。
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高碑店市人民法院

王学军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么 学 军 与

被告王学军、第三人丰绪花房
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上诉人
么 学 军 就 (2020) 冀 0205 民 初
1047 号民事裁定书提起上诉，
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
诉状副本。自公告起 60 日视
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限
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。逾期
将由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依
法审理。

唐山市开平区人民法院

本 院 在 执 行 申 请 执 行 人
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
庄市裕华支行与被执行人李
凯、张会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
中，将通过京东网络司法拍卖
平台进行委托拍卖。现将有
关事宜公告如下:

拍卖标的:石家庄市新华
区永泰街 73 号 1-1-603 号不
动 产 。 不 动 产 权 证 书 号: 冀
（2018）石 家 庄 市 不 动 产 权 第
0003478 号。

拍卖标的权属所有人:李
凯

拍卖机构:石家庄市裕华
区人民法院

拍卖时间:2020 年 11 月 16
日上午 10 时至 2020 年 11 月 17
日上午 10 时。

联系人:王法官
联系电话:0311-88706067
享 有 优 先 购 买 权 人 或 其

他参加竞买的单位和个人需
要了解上述拍卖物有关事宜
的，请直接与石家庄市裕华区
人民法院联系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本 院 受 理 的 河 北 银 行 股
份有限公司建华南大街支行
与李俊川、樊兰梅借款合同纠
纷一案，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
法院将于 2020 年 11 月 30 日上
午 10 时至 2020 年 12 月 1 日上
午 10 时 止 ，在 石 家 庄 市 裕 华
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
被执行人李俊川名下位于石
家 庄 市 桥 西 区 工 农 路 255 号
缔景城 3-1-2001 号房产。详
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于 京 东 网 发 布 的 拍 卖 公 告 。
如有对上述拍卖房产有优先
购买权或其他合法权益的，应
自 本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7 日 内
向我院书面提出，逾期或不提
出的，视为放弃有关权益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宋 劲 松 不 慎 将 工 作 证 丢
失，警号为 038787，特此声明。

朱 云 升 不 慎 将 人 民 警 察
证 丢 失 ，警 号 为 039667，特 此
声明。

赵 清 真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警号为 001704，特此声明。

赵 惠 斌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证号为 003635，特此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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